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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學與國民小學

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科技領域課程作業要點第

三點、第四點、第九點修正規定 

 

三、本要點補助項目如下： 

（一）充實公立國民中學生活科技教室設備。 

（二）設置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以下簡稱科技中心），充實設備及

其年度維運。 

（三）支持偏遠地區學校推動科技領域課程。 

（四）辦理科技教育（含新興科技）學習及探索活動。 

前項補助項目之辦理內容及補助基準，規定如附表。 

四、地方政府應於本署規定期間，按補助項目，分別擬具計畫，填具經費

申請表，向本署提出申請。 

  前項計畫內容，應依包括事項分述如下： 

（一）充實公立國民中學生活科技教室設備： 

1.各校班級數及教室空間之分析。 

2.建置生活科技教室空間及設施之策略及配套措施。 

3.師生使用生活科技教室及其設施設備之規劃。 

4.科技專長教師進用及現職教師增能之規劃。 

5.設備與課程教學連結之策略。 

（二）設置科技中心、充實設備及其年度維運： 

1.縣市科技中心配置區位（擇選設置之學校應有適當空間、具備

營運人力及專長師資）及服務區域之規劃（服務之區域及學校

數）。 

2.科技中心與地方課程輔導團與縣市相關資源之連結及合作規

劃。 

3.國中小課程模組研發及推廣之規劃。 

4.師資增能之規劃。 

5.新興科技認知普及之規劃。 

（三）支持偏遠地區學校推動科技領域課程： 

1.縣市所定學校申請計畫、原則及審查方式等相關作業方式。 

2.學校申辦計畫，應包括師資背景分析（校內與外聘）、校內行

政支援機制、教學設計、預期效益（學生及學校發展）及成效

評估方式。 

（四）辦理科技教育（含新興科技）學習及探索活動：本項計畫，包

括地方政府辦理之學生競賽或學習活動與學校辦理之科技體驗

假日、冬夏令營、科技巡迴體驗、競賽活動及科技產業體驗探

索活動等。 

九、本署得視受補助對象辦理情形，函請受補助對象規劃辦理計畫成果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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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會，分享執行成果並進行經驗交流，受補助對象不得拒絕。 

  本署得視需要赴受補助對象進行訪視，以供次一年度審查補助申

請案之參考。 

  受補助單位執行成果優良者，屬地方政府主管學校，得由地方政

府本於權責敘獎；教育部主管學校，本署得予以敘獎。 

 計畫於設置後變更用途為非科技中心使用，或所購置之設備未能

符合科技中心設置原則及辦理內容，且該直轄市、縣（市）政府未妥

善處理者，補助經費應予繳回，且於次年度調降對該直轄市、縣

（市）政府之補助比率。 


